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轉系(所)作業流程圖 

 

1. 學生填寫轉系(所)申請書 

2. 送教務處註冊組進行資格審核 

3. 資格符合規定者，備妥文件經導師、系所
主管及院長核章後，送其欲轉入之系(所)
審查 

註冊組統一公告各轉系(所)徵選標準 

1. 轉入系(所)審核學生申請案 

2. 各學系(所)得自行訂定轉系(所)生甄選規

定，甄試方式含筆試科目者，考試科目及

日期均由轉入學系(所)規定之 

1. 教務處註冊組陳核轉系名單 

2. 列冊公告轉系(所)名單 

3. 轉入學籍紀錄檔 

註冊組發文系(所)有關轉系(所)時程、辦法及注

意事項 2 月上旬 

3 月 6 日前 

3 月 23 日~3 月 27 日 

3 月 30 日~4 月 17 日 

4 月 20 日~4 月 24 日 


